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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 2026 年华侨港澳台本科招生简章

学校概况

南京艺术学院是中国独立建制创办最早并延续至今的百年高等艺

术学府。1952 年，山东大学艺术系美术、音乐两科合并上海美术专科

学校（1912 年建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22 年建校），于江苏无

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8年迁址南京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

1959 年升格为南京艺术学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经

风雨而茁壮，历沧桑而弥坚，现已成为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综合性高等

艺术学府。

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是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高校。目前拥有艺术学门类下

艺术学、交叉学科门类下设计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艺

术学门类下美术与书法、音乐、设计、舞蹈、戏剧与影视 5 个专业学

位博士、硕士授权点，同时拥有艺术学（艺术理论）、艺术学（音乐

与舞蹈）、艺术学（戏剧与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学等 5 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学校 5 个一级学科

中 80%学科进入 A 类，传统优势学科取得重大突破。2025 年软科中国

最好学科排名中，学校参评的 6 个一级学科（专业类别）全部入选榜

单，其中超 80%学科（专业）进入前 7%排名，2 个专业类别进入前 3%

（或前三名），美术与书法入选顶尖学科。2016 年以来，共获批国家

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8 项，位居全国院校前列。

目前在校生总数 12400 余人，教职工 1200 余人，专任教师 800 余

人，其中高级职称 380 余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350 余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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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有美术与书法学院、音乐学院、设计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舞

蹈学院、传媒学院、现代音乐与科技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人文与博

物馆学院（艺术研究院）、文化产业学院、数字艺术学院、高等职业

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教学

单位。

学校以艺术学门类为主，以工学、管理学、文学、教育学、交叉

学科等门类为辅，现有 44 个本科专业，其中中国画等 24 个专业入选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等 10 个专业入选江苏省一流专业建设

点。《美术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与实践》《艺科融合，协同育人：

数字技术驱动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国家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中国画技法》等 3 门课程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设计基础 4》等 19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艺术设计专业、

美术学学科为全国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数字媒体艺术实

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有“艺术材料与工艺”

“文化创意与综合设计”等 2 个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中国文化

传承与数智创新”1 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文化创意

协同创新中心”1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手工艺课程实验教学实

验室等 8 个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四美四育’美育育人

体系的建构与实践”获评教育部高校思政精品项目。

学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展演成果丰硕。教师担

任编剧的动画片《大禹治水》获第 15 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

26 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电视剧《大清盐商》

获第 30 届“飞天奖”和第 28 届“金鹰奖”荣誉提名奖；电视剧《埃

博拉前线》获第 33 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获全国美展金银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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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中国书法兰亭奖 3 项，11 件作品入选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及十

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

中获全国最高奖 1 项；在第十九届“挑战杯”竞赛中获特等奖 2 项。

获中国音乐“金钟奖”4 项，“文华奖”金奖 1 项。获中国舞蹈“荷

花奖”古典舞奖 1 项。获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动

画短片奖铜奖 1 项。

学校积极投身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圆满完成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鼎、亚投行新标徽和启动装置、国庆 70 周年“江苏智造”江

苏彩车（荣获匠心奖）、世界语言大会视觉系统、江苏发展大会会标、

2018 羽毛球世锦赛标志、中国医疗保障官方标志及徽标、江苏援湖北

医疗队标志、长征六号改火箭视觉标志、南京南部新城秦淮湾大桥整

体景观灯光（荣获缪斯设计银奖）等设计任务。自 2016 年开始，南艺

520 毕业展演嘉年华已成功举办十届，充分展示学校办学水平和毕业

生风采，已成为南京市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文化艺术活动。

近年来，学校主动顺应国家社会发展战略和新文科发展要求，在

巩固传统艺术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把握艺术教育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趋势，积极推动艺术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

术的融合，成功获批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2023-2025 年）1 个、文化

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 1 个、江苏省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 1 个，

成立“苏州研究院”“数智科创中心”“元宇宙艺术与设计研究院”

“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研究院”“听觉感知与视听融合实验室”“中

国工业设计协会创新设计研究院”“艺术与科学创研中心”“数字文

创发展中心”“影石-南艺全景影像联合创新实验室”等机构，努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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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艺术与科技融合创新、中国艺术与国际传播相互促进的科研创作与

人才培养示范平台。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气象。学校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历次全会精神，以及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高质量发展战略主题和

高水平大学建设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瞄准“世界一流”、

彰显“综合优势”，不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作出新的南艺贡献！

一、招生专业

南京艺术学院 2026 年计划招收音乐表演（声乐演唱、中国乐器演

奏、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作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流行音乐、音乐剧、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编导、舞蹈表演专

业 7 个本科专业的华侨港澳台学生。

专业序号 专业（含招考方向） 学制 招生方式

学费

（人民币、元/

学年）

备注

37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 4年 校考 11000 招收声乐种类：美声、民声

38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4年 校考 11000

招收乐器种类：二胡、古筝、古

琴、琵琶、扬琴、竹笛、唢呐、

中阮、笙

39
音乐表演（管弦与打击乐

器演奏）
4年 校考 11000

招收乐器种类：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萨克

斯、双簧管、单簧管、大管、长

笛、圆号、长号、大号、小号、

上低音号、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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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序号 专业（含招考方向） 学制 招生方式

学费

（人民币、元/

学年）

备注

40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

器演奏）
4年 校考 11000 招收乐器种类：钢琴

41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5年 校考 9000

43 流行音乐 4年 校考 10000

演唱方向

演奏方向招收乐器种类为：

双排键电子管风琴、钢琴、贝司

（含爵士低音提琴、电贝司）、

长号、小号、爵士鼓、电吉他、

萨克斯管、古典吉他

创作方向

44 播音与主持艺术 4年 校考 10000

45 音乐剧 4年 校考 10000

46 舞蹈编导 4年 校考 9000

47 舞蹈表演 4年 校考 9900
招收舞种为：古典舞、民间舞、

昆舞

二、报考方式

1.考生须符合《202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

侨港澳台学生简章》公布的报名资格，并按照规定办理联合招生报名

手续，统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

学生的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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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报名时间、地点、填报志愿和考试等情况，请考生登录统一

报考网站获取详尽信息。

(1)《202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

学生简章》公布网址：https://eea.gd.gov.cn

(2)内地(祖国大陆)普通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

https://www.gatzs.com.cn

2.如考生未获得联招办组织的报名与考试资格，则参加我校的专

业校考成绩无效。

三、专业考试报名及考试时间

考生报考我校校考专业的报名办法、缴费及相关要求详见《南京

艺 术 学 院 2026 年 本 科 招 生 简 章 》 （ 网 址 ：

https://zhaosheng.nua.edu.cn/）。

专业（含招考方向） 报名考试安排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

考生于 2026 年 1 月 12-16 日 18:00 前关注“南京艺术

学院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根据系统提示要求进行注册、

报名、缴费（已有小艺帮账号的考生可直接登录系统）；

缴费完成后，考生即可使用注册的账号登录“小艺帮”APP

进行初试线上模拟考试；1 月 17-20 日考生正式考试，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考试。正式考试前，考生必须至少完

成 1 次完整的线上模拟考试。

初试合格的考生，须密切关注我校招生工作网

（https://zhaosheng.nua.edu.cn/）相关公告或登录微信

公众号报名系统，查看办理复试手续相关要求，按报名系

统提示要求进行相应操作，按时参加复试考试。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流行音乐

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

音乐剧

播音与主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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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考试及成绩要求

1.专业考试科目内容、校考专业成绩要求和考试安排同内地（祖

国大陆）考生。

2.所有考生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

3.专业考试合格的华侨港澳台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参加联招办组

织的文化课考试。

五、招生名额及录取办法

1.招生名额：5 人，以教育部实际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

2.录取办法：参加我校艺术类专业校考成绩合格，文化成绩达中

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以下简

称“联招办”）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后，按照考生的联招

考试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排序，同分者依次比较语文、英文、数学

成绩，择优录取，额满为止。

六、入学报到

新生持加盖南京艺术学院公章的《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

时间及相关要求以《录取通知书》规定为准。

七、其他事项

1.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毕业

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将授予其学士学位。

2.外籍人士报考我校，请与我校国际教育学院联系。

电子邮箱：nua_application@163.com

电话：+86-25-83517538 魏老师

微信：ve1234567

八、学校地址、邮编、网址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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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74 号

学校网址：http://www.nua.edu.cn/

邮政编码：210013

招生网址：https://zhaosheng.nua.edu.cn/

学校招办：025—83498055、83498382，zsb@nua.edu.cn

港澳事务办公室、台湾事务办公室：025—83498038

国际教育学院：+86-25-83517538

九、声明

我校从未组织任何形式的艺术类专业考试考前辅导班或培训班，

不允许校内各部门、单位或个人举办或参与各类考前辅导和培训；学

校未授权任何个人或机构以任何形式开展考前辅导或培训，也从未委

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及校外单位从事招生录取工作。请广大考生切

勿轻信任何虚假宣传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招生监督电话：025-83312663。


